珠海市建设工程需进行招标核准的情形（负面清单（2014年）（珠发改公[2014]188号）

废止说明：

已被新文件取代。2019年新修订的《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已经体现了招标核准负面清单管理的要求，第十一条已经明确招标人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包括有依法自行决定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并在第八条规定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项目适用前款所列情形不进行招标的，应当报经发改部门核准。因而可以废止《珠海市建设工程需进行招标核准的情形（负面清单（2014年）》。

